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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 庄 市 城 市 管 理 局
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枣城管〔2023〕9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城市管理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枣庄高新区综合执

法局、国土住建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，提升居民小区生活垃

圾分类水平，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、资源化和无害化，根据《山

东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《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

实施意见》（枣政办字〔2022〕19 号）《枣庄市生活垃圾分类

收集设施配置标准（2023 年版）》等法规和文件要求，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标准

（一）规范设置分类投放点位。居民小区按照可回收物、有

害垃圾、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四分类标准，在小区出入口至少设

置一处生活垃圾主要投放点；其余分散投放点以其他垃圾收集桶

为主，有条件开展厨余垃圾分类的，要设置厨余垃圾收集桶，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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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垃圾收集桶和其他垃圾收集桶的数量比例为 1:3至 1:5。小区

内要规范设置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暂存点，装修垃圾、大件垃圾

不得投放至生活垃圾投放点

（二）落实督桶员制度。居民小区内设置的垃圾分类主要投

放点要有专人在早晚高峰期进行桶前指导，指导时间原则上为早

上 6:30至 8:30，晚上 17:30至 20:00，投放时间段和时长可根据

季节变化、居民生活习惯以及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工作推进情况等

适当调整、增减。

（三）严格实行定时定点分类投放。居民小区要积极推进撤

桶并点和定时定点投放工作，可采取“定时定点放桶撤桶”、“定

时定点开放密闭投放点”两种模式，实行定时定点投放的小区，

要增设误时投放点，供错过投放时间的居民投放生活垃圾。

（四）加强分类投放点管理。小区内投放点要保持干净整洁、

无破损，做到每日至少擦洗、消毒一次。新购置的分类垃圾桶要

做到分类标识清晰正确，与垃圾桶颜色相符；现有尚能使用的分

类垃圾桶可暂不改变原有颜色，但应张贴准确的分类标识，并在

2025 年底前逐步更新置换为统一颜色、统一标识的分类收集容

器，2026 年 1 月 1 日起，严禁出现生活垃圾桶颜色与标识不符

现象。投放点垃圾桶满后，应及时清运或更换相应空桶，严禁出

现垃圾冒桶满溢、桶边乱堆乱倒问题。

（五）完善垃圾分类三栏设置。居民小区主要出入口、人员

活动较多的广场、健身区等场所，要至少设置一套公示栏、宣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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栏。公示栏主要公示定时投放时间、管理责任人、生活垃圾收运

信息（包括四类生活垃圾收运时间、单位、责任人、联系电话、

处置方式、监督举报电话等）、分类投放设施点位以及投放红黑

榜等信息。宣传栏要定期更新生活垃圾分类知识、相关政策法规、

宣传活动等信息。指示栏设置在每个投放点，主要告知居民四分

类垃圾的具体各类、督桶员基本信息等，分散投放点除以上信息

外，还需指示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投放的具体点位。

（六）严格实施分类收集、运输。厨余垃圾、其他垃圾要做

到“日产日清”，由居民小区管理责任人委托具备条件的生活垃

圾收运单位进行分类清运，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车辆要喷涂或张贴

统一、规范、清晰的分类标识，按照分类类别运输相应生活垃圾，

严禁出现“抛洒滴漏”“先分后混”“混装混运”等问题；可回

收物、有害垃圾鼓励实施预约上门收集，定期运输、处理。

二、健全完善各项工作机制

（一）明确各方责任。1.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

内生活垃圾源头减量、分类投放、收集的宣传、监督等日常管理

工作，将生活垃圾管理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相结合，加强组织协

调与指导。2.居（村）民委员会负责督促引导、组织发动居（村）

民主动参与生活垃圾分类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普及。3.

物业服务企业要在社区、村党组织领导下，在物业服务区域内执

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要求，指导、督促业主分类投放，做好生活

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及配套设施的设置和维护。4.小区居民要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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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分类投放生活垃圾，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和社区

垃圾分类工作。5.环卫部门负责组织指导小区内生活垃圾的分类

运输、分类处置。

（二）加强协作配合。各区（市）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

组负责本辖区内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统筹协调和指导监督，对各

镇（街）、社区、物业好的经验做法进行及时推广；各镇（街）

要进一步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机制，建立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

底”的管理体系，统筹各方力量，下沉到居民小区，指导垃圾分

类管理责任人做好投放点管理、垃圾分类知识宣传、桶前指导、

分类投放等工作，形成指导检查到位、宣传发动到位、日常监督

到位的工作格局，切实建立健全社区、村党组织领导下，居民委

员会或村民委员会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服务企业、业主等共同参

与的生活垃圾管理工作机制。

（三）配齐配全督桶员。各镇（街）、社区要规范配备生活

垃圾分类督桶员，督促指导物业服务企业配合做好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。督桶员由物业服务人员、小区党员、热心市民、志愿者担

任，在各镇（街）、社区领导下，指导居民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分

类。

三、其他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市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将采取明查暗

访的形式，不定期对各区（市）、镇（街）、社区、物业生活垃

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检查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情况将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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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重要指标纳入城乡环境整治考核。物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

情况将纳入物业服务企业信用评价。

（二）广泛宣传发动。各镇（街）、社区、物业要结合首届

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，广泛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传

普及，在小区出入口，宣传栏及楼栋（单元楼）出入口张贴垃圾

分类海报，引导居民积极参与“垃圾分类齐点亮”等生活垃圾分

类宣传周活动，同时要积极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，发放分类宣

传手册和指南，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，确保居民人人知

晓垃圾分类，人人参与垃圾分类，引导居民养成垃圾分类习惯。

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3年 5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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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区(市)人民政府，枣庄高新区管委会。

枣庄市城市管理局 2023年 5月 30日印发


